
 1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03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本校簡報室 

主    席 :張校長福祥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名單 

 

壹、追蹤管制情形： 

 
貳、秘書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2頁） 

校長指示: 

一、目前校園各項工程管控進度表(109/03/23)確實掌控進度，請實習處再檢視 

    是否還有活化空間工程項目未列。 

二、目前螺絲博物館收到 7家廠商的展櫃續約，校長已拜會公會理事長，希望

今年展櫃能超過 20家續約。 

 

參、主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2頁） 

 

肆、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12頁） 
 校長指示:停課後資源整合部分居家線上學習，其中 10 人無網路，鼓勵建 

          議學生租用網路使用，以利釐清責任。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3-29頁） 
    校長指示: 

     一、防疫期間學務處工作依據防疫小組決議辦理，感謝學務處所有同仁辛  

         勞。         

     二、請防疫假學生請留意班上同學，避免學生被排擠或受霸凌情形。 

 

              

教官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0-32頁） 
 校長指示: 

 一、感謝教官室同仁從日校到進修部巡查校園辛勞，尤其學生晚上 7:30 

     從螺絲博物館進入校園，教官仍到場巡查，感謝教官室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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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尿篩統計及追蹤情況，進修部學生社會接觸比較廣影響比較大。 

 三、累滿兩大過以上及曠課預警示機制，請提早銷過機制以免高三無法畢 

     業，依標準程序辦理，並妥善保存掛號通知紀錄。 

 

三、總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3頁） 

     校長指示: 
     一、老舊廁所改善工程因監造單位與承攬廠商爭議，目前已進入第一次驗 

         收缺失改善階段，改善期預定 4月 6日前，每週召開 2次控管會議， 

         逾期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統一超商推廣智能販賣機具便利性，再評估可販售項目及租金計算，  

         蒐集他校作法參考。  

 

四、實習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34-42頁） 

 

五、輔導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3頁） 

     校長指示: 

     4/1(三) 15:00 - 16:00於輔導會議室辦理「生涯講座－我的生涯抉擇與 

     心路歷程」。防疫期間活動講座延期到 5月份辦理，室內室外場地依人數 

     規範，本次生涯講座場地在輔導室辦理，請注意拉開座位間距、量體溫及 

     消毒等。 
 

六、圖書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4-45頁） 

 

七、人事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6頁） 

 

八、主計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47-50頁） 

 
九、進修部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51-55頁） 

     校長指示: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預計於 05/01(星期五)週會邀請寬欣心理治療所葉金 

     源臨床心理師進行性平專題宣導。依目前防疫規範室內 100、室外 500人， 

     全校性停辦；建議可參考圖書館作法採預先錄製播放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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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復課應變計畫（草案），   

        提請討論。（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56 頁）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

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注意事項」以及教育部109年2月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14078號函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校

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訂定本校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復課應變計畫（草案）。 

（二）敬請各科商議除實習科目外，其餘課程於停課期間採遠距數位教學方式

之可行性。 

決  議：修正通過，納入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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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修正「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職員工職務宿舍管理要點」，提請

討論。（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61-64頁）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1.教育部對本校函報核備之職務宿舍管理要點，來函(臺教授國字第

1090023276號)要求修正。 

2.此次僅對要點條文內容修正，附件並無修正之必要。 

決    議：依總務處提案修正後通過。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職員工職務宿舍管理要點 

87年 08月 0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2月 04日行政會議修正 

109年 03月 25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一、、依據行政院 102年 3月 28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235004711號函修正「宿舍

管理手冊」訂定。 

二二、、本管理要點所稱宿舍之種類如下： 

（一）單房間職務宿舍：供本校下列人員借用之宿舍： 

1.編制內人員本人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於任所居住者。 

2.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非留住宿舍無

法執行職務者。 

（二）多房間職務宿舍：供本校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需要，有配

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

者借用之宿舍；若符合上述條件者申請後尚有多餘多房間宿舍可供

借用，無上述眷屬隨居任所者，亦得借用之。 

三三、、本校宿舍由財產管理人員負責管理，並應成立宿舍管理委員會。 

四四、、宿舍借用人應遵守本校訂定之宿舍管理要點及宿舍公約，如無故違反經管

理單位勸導或書面通知無效者，簽請校長處理，以維管理制度之執行。 

五五、、申請借用或退還宿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申請借用宿舍： 

1.經政府輔助購置（建）住宅或貸款者。 

2.配偶或其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已在其他機關（構）借用首長宿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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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宿舍者。 

3.戶籍地離本校在三十公里內。 

（二）申請借用宿舍，除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進修部主任及組長）

或經校長特准者有優先權外，餘依下列規定辦理： 

1.申請人應先填具申請單及積點表，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者，並應檢

附戶口名簿。 

2.申請借用宿舍，有派令任期者依任期借用，續任時另行辦理借用；

無派令任期者一次辦理借用最長期限為兩年，到期後需再依本要

點重新提出申請，且借用順序為最後順位。 

3.宿舍管理人員依據申請單及積點表，會同人事單位查核後，依序列

入宿舍申請登記冊內，以積點多寡決定借用順序；無法計點或積

點相同者，得以抽籤決定，於簽報校長核定後作為借用宿舍之依

據。 

4.辦理規定：經承辦人員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及給予相關宿舍公證文

件，15 日內會同總務處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前往辦理公證，所需

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於公證完成後再行完成宿舍簽約點交物

之名稱並入住，若於本款所規定之時間內未完成相關程序，以放

棄論，並簽請校長核備並由積分第二順位遞補，如無將重新辦理

公告。借用應載明所借物之名稱、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

務及違約之責任等。 

（三）申請退還宿舍者，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1.宿舍借用人因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應於離職日

前向承辦人員申請退宿，並應於一個月內完成遷出。 

2.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3.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

以下之子女或因長期病假依法留職停薪者，可選擇遷出或繼續借

住。 

4.若因個人因素申請退宿，應在申請日後一個月內遷出，且在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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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提出申請(同性質宿舍）。 

六六、、宿舍借用分配之積點標準如下： 

（一）居住距離：最高總點數二十，距離本校距離六十公里以上給二十

點，三十公里以上六十公里以內給十五點。 

（二）年資：最高總點數二十，實際服務本校公職每滿一年給一點，最高

以二十點為限，年資未滿一年，惟已逾六個月者以一年計。 

（三）前項積點總合點數之多寡作為分配宿舍之依據，點數相同而只剩宿

舍一棟時，以抽籤決定之。  

七七、、宿舍經核借後，除特別原因經管理委員會核准外，不得挑選或更換，申請

人如未按前條時限辦妥簽約，或簽約辦妥後十日內不遷入居住者，除有特

別原因經事先核准外，視放棄論，並於二年內不得再申請借住。 

八八、、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僅在午休使用或每週住宿未達三晚(公差假除

外)。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建、經

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總務處查明宿舍借用人有違反本項規定情形或占用

他戶宿舍時，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責令搬遷，該宿舍借用人在本校不得

再申請借用宿舍。 

九九、、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管理機關得終止借用契約，借用人應配合搬遷歸還： 

（一）宿舍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宿舍因公共設施開闢或因應學校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借用人因辦理停職或留職停薪，或因觸犯刑法招免職者。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學校須收回時。 

十十、、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家具，不得由機關提供。單房間職務宿舍內必備

之設備及家具，由本校經費狀況，自行規定種類、數量供借，借用人不得

指定添置。宿舍借用人搬離宿舍時，應通知事務管理單位，並將所借宿舍、

設備及家具點交清楚。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者，應依規定賠償。 

十十一一、、宿舍居住事實查考管理作業： 

（一）宿舍管理人員應執行檢核之業務，檢核得組成檢核小組辦理，由總

務處主任擔任召集人，小組人員依檢核項目擇由相關單位派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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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二）每年至少應辦理二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業，其原則如下： 

1.定期或不定期由事務管理單位或會同檢核小組人員，經簽報機關首

長同意後，實地訪查各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 

2.實地訪查時，如該戶宿舍無人在家，除現場留置通知單請借用人限

期回覆外，並再以掛號郵寄方式通知宿舍借用人限期回覆。 

3.如訪查結果及相關資料不足認定時，得視必要再辦理訪查。 

4.宿舍借用人如有出國或住院等特殊情形，應適時通知宿舍管理人，

俾利查考認定。 

十十二二、、宿舍借用人自遷入日起，依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表(如附件七)按月

計收職務宿舍管理費，以為宿舍設備管理維修經費。 

十十三三、、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之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本基金，依法辦理。學校不得再

新設財團法人。 

十十四四、、本要點有不週之處，仍以宿舍管理手冊及相關法規為依據。 

十十五五、、本要點提行政會議討論後通過，陳請校長核閱，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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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票選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稱教評會)及教師成績核委員會 

        (以下稱考核會)委員，由紙本選票改為差勤系統線上投票，請討論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65頁）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設置教評會及考核會委員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如次： 

    (一)教評會：總數17人，票選委員14人。 

    (二)考核會：總數13人，票選委員8人。總數，經提98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    

        議議決。 

二、上開票選委員，援例於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簽到時繕發紙本選票2張選舉， 

    會議後再進行開票作業並請教師2人監票及人事室2人唱票計票產生票選 

    委員。 

三、為使票選作業資訊化並節能減碳，擬於下學年度起由紙本選票改為自雲端 

    差勤系統投票：線上投票地點不限，校內電腦操作或手機或家裡電腦均可 

    使用，且同樣採不計名方式，符合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大幅提高選務效率 

    及便利性。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宣導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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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12時 15分) 

  

 


